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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商保障模式在武警部队装备保障中的应用探讨

何勇强，周利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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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器装备的合同商保障模式逐渐受到世界各国军事力量的重视，国内外积极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与探索，但主要是针

对对外军事力量的研究，对内武装力量的装备合同商保障模式还研究较少。结合武警部队的特殊性，阐述了在武警部队施

行装备合同商保障的基本模式及其将有利于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在武警部队施行装备合同商保障模式的有利因素和需要注

意把握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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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着战争形态，影响
着装备保障模式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１］都把推行装备合同

商保障作为适应军事科技发展、军事变革持续推进的一项重要

举措。中国人民解放军［２］为适应现代高技术战争的需要也在积

极推进装备合同商保障建设，决心在充分考虑国情、军情的基础

上，建立适合我军特色的合同商保障理论，构建适应我军建设与

发展需要的装备合同商保障体系。

武警部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类执勤、

处突、反恐任务中，动用频繁，其装备保障任务也日益繁重。随

着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换代，及其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传统的

装备保障模式已不能满足需要。为适应装备保障形势的发展，

应当立足于武警部队编制、任务的特殊性，充分利用社会力量，

走合同商保障之路。

１　武警装备合同商保障的基本模式

合同商保障［３］，即武器系统产品保障的一种策略，它将保障

作为一种综合的、经济可承受的性能包来购买，以便于优化系统

的战备完好性。通过以具有清晰的权利和责任界限的长期性能

协议为基础的保障结构来实现武器系统的性能目标。通俗的说

就是装备设计单位和生产厂家直接参与军队装备保障，是军方

通过与有关企业签订合同，把一部分装备保障任务交给地方企

业来完成，将民间技术力量纳入军方装备技术保障力量体系的

军民一体化装备保障模式，其实质是军方购买地方企业的技术

保障服务。

在武警部队遂行任务中，为解决装备保障需求与现实保障

能力之间的矛盾，唯一的方法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施行合同商

保障模式。其基本模式如图１所示［４］，首要条件是要确立四个

相关机构：采办机构负责与和合同商的商谈及合同的签订；合同

管理机构负责管理部队与合同商签订的所有合同的履行管理事

务，监督合同商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合同审计机构的主要任务

是合同审计，为合同管理机构提供会计与财务咨询；财会机构负

责为合同商的产品与劳务进行经费支付。在必要情况下还应设

立部队合同诉讼事务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根据合同实际履约

情况和有关法律规定，对有关合同纠纷进行调查评议，并决定是

否提交地方法院，进行法律维权。

图１　武警合同商保障基本模式

２　在武警部队施行装备合同商保障模式有利
于解决的问题

２．１　有利于缓解装备保障人才短缺的问题
人才短缺一直是制约武警部队装备保障能力发展的瓶颈。

合同商保障模式将通过合同借助地方人才完成大量的保障任

务，这些地方保障人才对部队而言基本没有培养周期，使装备保

障人才短缺问题得到缓解，甚至可以精简保障编制，减少保障

兵员。

２．２　有利于解决装备保障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
装备保障技术力量［５］是指保持、恢复和改善装备技术状态

的能力，随着武警部队任务的拓展，装备种类及其技术含量不断

增加。而由于受人员编制、设备、经费等的限制，单纯依靠武警



部队自身力量难以满足技术保障的需求。施行合同商保障，借

助社会的各种资源，将有助于部队实现综合化、精确化、信息化、

绿色化的技术保障，提高保障效能。

２．３　有利于精简装备保障管理机构、减少管理人员
武警部队装备数量不断增多。各类装备系统对应的保障管

理机构繁杂，管理人员占有大量编制，且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协同

能力不足，影响着装备效能的发挥。把大量的装备保障任务交

给合同商，将解放部队大类人力物力，可以精简各类保障管理机

构，减轻部队负担，增加作战人员比例，同时提高装备协同效能。

３　武警部队施行装备合同商保障的有利因素

武警部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

性质异于解放军，具有自身特点。相比较而言，武警部队更具有

施行装备合同商保障的许多有利因素。

３．１　武警部队任务的局部性、多样性
武警部队的使命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以各类执勤、处突发、反恐为主要任务。虽然随着我国

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调整，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凸

显，武警部队任务形势日趋复杂，但我国政权稳定顾和经济稳定

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规模较大的突发事件还只是在相对小

范围内发生，因此武警部队的任务具有局部性。这就为借助地

方力量进行装备保障提供了可能。例如 Ａ地区发生暴骚乱事
件，而Ｂ地区基本没有受影响，驻在Ｂ地区的武警部队则可以在
Ｂ地区合同商的保障支持下，机动开进 Ａ地区处置突发事件。
事实上，在一些军民通用性强的保障领域如运输已经开始实行

这一模式，但具有临时性，没有形成稳定与规范的在合同保障范

围之下的完整体系。

武警部队任务还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仅执勤就有看押、看守

等好几个大类，每个大类里又有许多不同的小类任务，并且会随

着时间、形势的发展产生许多变化。这决定其使用的装备十分

繁多，也就为合同商的保障范围提供了广阔的可能空间。换言

之，在武警部队，合同商保障的市场是广大的，只要合理规范开

发，就能利用市场规律，充分调动合同商的积极性，使资源达到

最优配置，提高装备保障效能，增强战斗力。

３．２　武警装备的非大规模杀伤性
武警装备是对应武警部队的任务特性发展壮大的。由于任

务和战斗对象的复杂特殊性，武警部队基本没有也不需要大规

模的杀伤性武器。在其包括十几个大类体系中，非致命武器和

警用器材是武警部队遂行任务最常用、最实用的装备。

由此可见，武警部队的装备具有非大规模杀伤性，以制服暴

力犯罪分子或使其失去反抗能力为主要功能目标，这是异于解

放军装备的主要特性。因此，武警部队大部分装备军事性较弱，

容易实现军地通用化，将容易寻找和发展有能力的合同商，可以

简便的利用地方力量进行保障。

３．３　武警部队与地方联系的紧密性
由于任务的性质，致使武警部队编制特殊，除了机动部队

外，大部分对应全国各行政区域和不同任务目标分散在各地。

在武警部队执行各种任务中，不可避免的与地方特别是地方政

府发生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将为施行合同商保障奠定基础，为

部队与地方政府、合同商的交流提供便利。

４　武警部队施行装备合同商保障应注意的一
些问题

４．１　做好风险的评估研究和实践把握
在施行合同商保障之前或在起步阶段，应对对合同商保障

的负面影响和潜在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做好风险规避研究，有利

于尽最大可能地发挥合同商保障的优势作用，降低其风险带来

的伤害。对于武警部队，任务和装备的特性决定了其施行合同

商保障模式的风险要相对于解放军部队较低，但同样不能忽视

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对风险问题的实践把握。在合同商保障模式

的施行中，应学习外军特别是美军经验通过各种有效方式提高

合同商保障的战备水平，使合同商人员接受特种训练，使他们对

战场环境有所准备。

４．２　不断推进相关法制建设

法制化建设［６］、完善法律环境是推行装备合同商保障模式

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因此，武警部队推行武器装备合同商保

障必须学习外军经验［７］，从国家安全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根

据任务的需求，在顾全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以立法的形式，

明确规定平时和战时利用合同商保障的具体原则、要求、方法、

标准、限额、奖惩办法等各方面的内容，以及为保证贯彻落实合

同商保障的法律、制度、条令条例等，从而使合同商保障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

４．３　充分考虑实际国情
武警装备合同商保障模式的建设推进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实

际国情。我国社会义市场经济已经形成并得到了较大发展，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有较强宏观调控基础，这就要

求部队在合同商保障体制构建中既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解决

合同商保障问题，同时也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

作用，实现对合同商保障的有效调节。

５　结束语

武警部队作为我国特殊的重要的武装力量，在实施装备合

同商保障模式上具有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有利条件，因此，应当

紧跟时代潮流，抓住机遇，立足国情与任务实践，加大合同商保

障的理论研究力度，积极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种适合武警部队特

点的合同商保障模式。武警装备的合同商保障模式也是一条警

民结合、寓警于民的途径，它有助于形成稳定战斗力和保障力，

促进武器装备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大大提高我武警部队在遂行

执勤、处突、反恐多样化任务中的作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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